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40/11號 

 
 

致: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

 

要求鰂魚涌興建游泳池 

背景: 

鰂魚涌近年發展迅速，人口不斷增加，但長期缺乏休憩設施，特別欠

缺供市民強身健體的場所，例如游泳池。鰂魚涌區居民往往要跨區到灣仔

及維園才可使用泳池游泳，對鰂魚涌居民造成不便。而鄰近鰂魚涌公園旁

的一大片空地卻未能好好利用，反而成為堆放建築廢料的地方，極為可惜

及浪費。  

 
 

要求: 政府有關部門研究於鰂魚涌覓地興建游泳池的可行性。 

 
 
 

文件提交人：丁江浩 

蔡素玉、鍾樹根、黃建彬、趙承基、顏尊廉、洪連杉、 

             梁志剛、許嘉灝、龔栢祥、趙資強、楊位醒、梁國鴻、 

             勞鍱珍、陳靄群、鄭志成、郭偉强 

 


